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银投资”、“公司”）拟以支付

现金方式购买山东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的标的资

产（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鲁银投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作为鲁银投资的独

立董事，参加了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阅了公司本次会议的议案及相关材料。现基于独立判断立场，我们就本次会议审

议的关于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购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具

备重大资产重组的实质条件。 

二、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山东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因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本次交易前，公司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

构和独立运营的管理体制，做到业务独立、资产独立、财务独立、人员独立和机

构独立。本次交易方案的实施有利于优化公司财务状况，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与

可持续经营能力，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四、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挂牌底价为 133,186.60 万元。挂牌转让公告期满后，

本公司成为最终受让方，最终交易价格为 133,186.60 万元。本次交易属于市场化

的并购行为，资产定价公允，交易安排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及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期货相

关从业资格，除正常的业务关系外，评估机构及经办注册评估师、审计机构及经

办注册会计师与公司及本次交易的其他交易主体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

的及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具有独立性。 

六、《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鲁银投资与山东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产权交易合同》和《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相关协议。 

七、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在审议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议案时，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就

投资者需特别关注的风险作出了特别提示，我们提示投资者认真阅读“重大风险

提示”部分的全部内容，充分了解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及相应的投资风险，审

慎作出投资决定。 

九、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交易方案并同意将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